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立即责令经营单位停止销售上述单位的调节血糖类保健食品 ,对已上市销售

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经营单位公告收回并予以销毁。对仍然继续销售上述单位调节血糖

类保健食品的经营单位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应依法吊销其卫生许可证。

三、加强保健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要按照《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的要求 ,严格审查企业的生产条

件 ,规范企业委托加工生产经营行为 ,及时查处不符合条件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同时 ,各地要加大对市场

监督抽查的力度 ,重点查处保健食品中添加药物的违法行为 ,并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

本通知执行中的有关问题 ,请函告我部监督司。

附件 :添加药物的调节血糖类保健食品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五年十一月四日

附件 :

添加药物的调节血糖类保健食品名单

名称 委托企业 生产企业 (受委托单位) 批准文号

1 同春堂苦瓜口含片 北京同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北京同春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卫食健字 (1999)第 107 号

2 一生唐乐舒胶囊 北京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卫食健字 (2002)第 0546 号

3 绿因唐平口含片 山东绿因药业有限公司 卫食健字 (2002)第 0537 号

4 唐即克得富贵乐胶囊 常州市八一保健品有限公司 卫食健字 (1998)第 047 号

5 济世慈航○R 绿源蜂胶胶囊 北京济世堂中医药保健研究所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食健字 G20040384

卫生部关于立即暂停生产销售部分调节血糖类
保健食品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2005 ]4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根据 2005 年食品专项整治工作安排 ,我部组织对部分调节血糖类保健食品添加化学药品情况进行监督

抽检 ,发现市售标识为北京同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苦瓜口含片”等 7 种产品含有格列甲嗪等化学

药品 (具体名单见附件) 。以上产品对消费者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危害 ,违反了《食品卫生法》和《保健食品管

理办法》的规定。为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 ,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现紧急通知如下 :

一、各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立即停止生产销售附件所列产品。产品标识生产所在地的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要立即对生产企业进行全面监督检查 ,核查其生产情况和产品流向 ,并请于 9 月 2 0 日前函报监督检查

进展情况。

二、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保健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卫生许可和监督检查工作 ,依法查处违法生

产经营行为 ,并及时向社会通报。

各地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请及时函告我部监督司。

联系人 :张旭东、房军

联系电话 :68792594 ,68792407 　　传真 :68792408

附件 :涉嫌添加化学药品的部分调节血糖类保健食品 (第一批)

卫 　生 　部

二 ○○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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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涉嫌添加化学药品的部分调节血糖类保健食品 (第一批)

标识的产品名称 标识的生产企业 生产批号 批准文号 检出的化学药品 抽检省份

1 苦瓜口含片 北京同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41110 卫食健字 (1999)第 107 号 格列甲嗪 河南省

2 唐乐舒胶囊 北京唐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50318 卫食健字 (2002)第 0546 号 格列奇特 河南省

3 一生唐乐舒胶囊 北京唐安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 20050318 卫食健字 (2002)第 0546 号 格列奇特 湖北省

4 苦乐康胶囊 辽宁健康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50401 卫食健字 (2002)第 0588 号 格列奇特 湖北省

5 同春堂苦瓜含片 北京同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41106 卫食健字 (1999)第 107 号 格列甲嗪 陕西省

6 绿因唐平口含片 山东绿因药业有限公司 20050401 卫食健字 (2002)第 0537 号 格列甲嗪和格列本脲 陕西省

7 唐即克得富贵乐胶囊 常州市八一保健品有限公司 20050311 卫食健字 (1998)第 047 号 二甲双胍 陕西省

注 :以上内容是监督抽检产品的标识信息。

卫生部办公厅文件
卫办监督发[2005 ]114 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违法宣传改善性功能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近日根据媒体报道 ,山西省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对太原市 70 家“性保健品店”进行了突击查处 ,共查处涉

嫌违法宣传改善性功能的产品 36 种 (名单见附件) ,其包装上标明的批准文号主要为卫食准字、特卫食字、卫

食健字、食试字、卫消准字等 ,这些产品严重危害了青少年身心健康 ,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为保护消费

者身体健康 ,严厉打击违法宣传改善性功能的行为 ,我部决定以山西查处的结果为线索 ,组织开展违法宣传

改善性功能的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快举胶囊”等 36 种产品标识生产企业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要立即组织对其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

查 ,对违法宣传改善性功能的情况要依法查处。

二、各地要组织开展对健康相关产品违法宣传改善性功能的专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伪造、冒用卫生

部门批文或批号的产品 ,要立即取缔 ;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等健康相关产品违法宣传为性用品 ,以及明示

或暗示改善性功能的 ,一律予以取缔 ;触犯刑律的 ,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三、各地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卫生许可过程中存在的审批不严、越权审批、违法审批等问题 ,要及时予以

纠正 ;情节严重的 ,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请各省将检查情况于 7 月 11 日前报我部监督司。

联系人 :刘松涛 　张旭东

电话 :010268792404 　68792594

传真 :010268792408

电子邮件 :food @moh. gov. cn

附件 :山西省清查涉嫌违法宣传改善性功能的产品名单

卫生部办公厅

二 ○○五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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